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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認可標準 
 

第一條    本標準依消防法第十二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之構造、材質、性能、試驗內容及試

驗設備，應符合下列共通性質規定： 

一、各部構造及零件之材質、製造及裝配方法應與申請之

設計圖相符。 

二、具堅固、安全之構造，不得有傷痕、裂痕、變形、破

損、劣化、接觸不良等情形或傷害使用者之虞。 

三、構造具耐久性，零件應安裝正確且不易鬆脫，不得因

震動、衝擊產生使用或產品性能之障礙。 

四、使用材質可能銹蝕者，應採取防蝕措施；零件使用非

金屬材質者，應為不易變形構造。 

五、試驗內容及試驗設備應依產品設計原理、材質、構造

及性能辦理。 

    前項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之構造、材質、性能、試驗內容

及試驗設備之個別性質，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基準，實施

型式認可、型式變更及個別認可試驗。 

第三條    型式認可、型式變更及個別認可試驗發現之缺點，依下列

規定之等級判定之： 

一、致命缺點：對人體有危害之虞或無法達到消防機具器

材及設備之應有功能者。 

二、嚴重缺點：雖非致命缺點，但對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

之功能有產生重大障礙之虞者。  

三、一般缺點：非致命缺點或嚴重缺點。但對消防機具器

材及設備之功能有產生障礙之虞；或產品構造與認可

之型式有異；或標示錯誤，致使用功能產生障礙之虞

者。 

四、輕微缺點：非屬前三款規定之輕微障礙。 

    同時有不同等級之缺點者，分別列入不同等級之缺點；同

時有二項以上相同等級之缺點者，以同一等級缺點計算。 

第四條    型式認可、型式變更或個別認可試驗時，發現有可修補之

缺點或試驗設備故障等不影響產品性能者，得辦理補正試驗，

並以一次為限。 

    型式認可、型式變更試驗結果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基

準者，判定合格。 

    第一項項個別認可補正試驗應依原試驗等級重新採樣，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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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試驗數量應扣除第一次試驗數量中之預備品及不良品。 

個別認可之抽樣試驗等級為第五條第二項所定最嚴格試驗

者，經試驗不合格時，不得進行補正試驗。 

第五條    個別認可依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之品目、試驗項目及數

量，辦理抽樣試驗。 

    前項個別認可抽樣試驗等級，依程度分為寬鬆試驗、普通

試驗、嚴格試驗及最嚴格試驗，試驗嚴寬等級之調整如附表。 

    第一項個別認可依國家標準（CNS）九○四二隨機抽樣法

及下列各款規定進行抽樣試驗。但生產或進口數量較少者，得

適用少量生產或少量進口之普通試驗： 

一、第一次申請個別認可應以普通試驗為之，依試驗結

果，決定下一批試驗之等級。 

二、有輕微變更者，依變更前之試驗等級進行試驗。 

三、試驗設備或場所有變更時，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試驗等級依變更前之等級進行試驗。 

  （二）需調整試驗等級之批次，以變更後之批次數重新

計算之。      

第六條    個別認可符合下列規定者，得實施免會同試驗： 

一、達寬鬆試驗後連續十批第一次試驗均合格。 

二、累積受驗合格數量達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基準所定數

量以上。 

三、取得國際標準組織（ISO）九○○一認可登錄。 

    實施免會同試驗之品目，登錄機構應每半年派員會同實施

抽樣試驗一次；抽樣試驗結果不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基準

者，該批次判定不合格，且次批次恢復為普通試驗。 

    符合免會同試驗資格之品目，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恢復

為普通試驗： 

一、廠內試驗紀錄不實。 

二、未申請個別認可達六個月以上。 

三、取得認可標示之產品不符本標準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基準，經登錄機構查證屬實者。 

第七條    個別認可批次依受驗廠商、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品目、試

驗等級認定之。 

    申請者不得指定將某部分產品列為同一批次。 

    個別認可應於該批次試驗完成後，始得實施下一批次試

驗。 

第八條    個別認可試驗批次合格與否，依產品試驗之缺點等級及樣

品數判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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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不良品數目在合格判定之不良品數目上限  (以下簡

稱 Ac) 以下時，判定合格。 

二、不良品數目在 Ac 與不合格判定之不良品數目下限

(以下簡稱 Re) 之間，判定合格。 

三、不良品在 Re 以上，其為初次試驗者，得於下次補正

試驗；其為補正試驗者，判定不合格。 

四、前三款試驗結果，發現不良品有致命缺點者，其不良

品數雖在 Ac 以下，判定不合格。 

五、試驗合格之樣品批次中，發現有缺點之樣品，能以預

備品替換或可調整、修理者，視為良品；預備品不

足或無法調整、修理者，其有缺點之試樣均視為不

良品。 

六、試驗過程試驗設備異常或故障，無法如期完成時，試

驗應即停止，其為初次試驗者，得補正試驗；其為

補正試驗者，判定不合格。 

第九條    本標準施行日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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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試驗嚴寬度等級之調整 

寬 鬆 試 驗  普 通 試 驗  嚴 格 試 驗  最嚴格試驗 

  

 

 

 

 

 

 

 

 

 

 

 

 

 

 

 

 

 

 

 

 

  

 

 

 

 

符合下列情形者，自下批

次試驗調整為寬鬆試驗： 
一、最近連續十批次接

受普通試驗，第一次試

驗均合格者。但適用少
量生產或少量進口數

之普通試驗抽樣者，則

為十五批次。  
二、最近連續十批次（符

合前項但書者為十五

批次）之抽樣不良品
總數在寬鬆試驗界限

數以下者，其抽樣不

良品總數以一般試驗
之缺點分級結果累計

之。  
三、生產穩定者（產品
受 驗 間 隔 在 六 個 月

內）。  

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

自下批次試驗調整為嚴格

試驗： 
1.第一次試驗時該批

次為不合格，且將該

批次連同前四批次連
續共五批次之抽樣不

良品總數累計達嚴格

試 驗 之 界 限 數 以 上
者。其抽樣不良品總

數以一般試驗之缺點

分級結果累計之。當
適用普通試驗之批次

數未達五批次時，發

生某批次第一次試驗
即不合格之情形，將

適用普通試驗之不良

品總數累計，達嚴格
試 驗 之 界 限 數 以 上

者。具有致命缺點之

產品，則計入嚴重缺
點不良品之數量。  

2.第一次試驗時，因致命

缺點而不合格者。  

符合下列情形者，自下批

次試驗得調整為最嚴格試

驗： 
 
1.進行嚴格試驗者，第一
次試驗中不合格批次數

累計達三批次時，登錄

機構應對申請者提出勸
導改善措施，並中止試

驗。  
2.勸導後，經登錄機構確
認申請者已有品質改善

措施時，則下批次試驗

以最嚴格試驗進行。  

進行最嚴格試驗者，

連續五批次之第一次

試驗為合格，自下批

次試驗得調整為嚴格

試驗。  

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自

下批次試驗調整為普通

試驗： 

一、進行寬鬆試驗者，第

一次試驗判定不合格。 

二、進行寬鬆試驗者，第

一次試驗之不良品數目

超 過 合 格 判 定 個 數

（Ac），未達不合格判定

個數（Re），該批次判

定合格者。 

三、生產不規則或停滯

（產品受驗間隔在六個

月以上）者。 
進行嚴格試驗者，連續五
批次在第一次試驗為合

格者，自下次試驗得調整

為普通試驗。  


